
云南省节约能源条例 

 

 

 

（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00年 5月 26日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

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能源开发、利用、管理及其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

守本条例。 

第三条 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是本省节能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节能工作的监督管理。

州市县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节能工作的监督和

管理。 

计划、科技、建设、环保、农业、质量技术监督、统计等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行业管理部

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节约能源和开发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节能工作责任制和奖励制度，从节能效益中提取一定的资金，对节能工

作取得成绩的集体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五条 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中的节能篇（章）；负责制定本省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生产高能耗产品的单位，应当遵守国家及本省公布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的规定。 

第六条 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 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为本省重点用能单位。对重点

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国家《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进

行监督检查，可以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机构，对重点用能单位依法进行节能检验测试。 

第七条 用能单位应当加强能源计量管理，健全能源消费统计和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制度。重

点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向省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报送能源消费统计和利用

状况报告。 

第八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设立能

源管理岗位，聘任专业能源管理人员。专业能源管理人员应当接受节能行政主管部门的业

务培训和考核。 

第九条 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技术落后、能耗超标、严重浪费能

源的项目。 

第十条 本条例生效前已经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高能耗设备的，应当限期更新改造。 

第十一条 单位职工和城乡居民使用企业生产或者转供的电、煤、煤气、天然气、石油液化

气等能源，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计量交费，不得无偿使用。 

第十二条 县以上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将节能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引进消

化先进节能技术，纳入科学技术或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规划，并每年安排一定资金，支持

研究开发节能新技术。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扶持、指导、协调重大节能科研项目、节能工程示范项目

和能源综合利用项目的实施。 

采用先进工艺、技术、设备、材料的节能技术进步项目，节能高新技术转化项目，可以享

受国家和省制定的优惠和奖励政策。 

第十四条 建筑物的设计和建造应当与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利用相结合。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扶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新能源，推广节能灶、沼

气综合利用、培植薪炭林。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发展和推广热电联产、洁净煤、电机调速调频和电力电子

节电、照明节电、能源梯级利用和专业化生产等节能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应当加强



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和用电管理。 

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同级人民

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止使用。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责令限期治理。经限期治理逾期仍未达到单位产

品能耗限额用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责令停产整顿或者关闭。 

第十九条 重点用能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虚报、拒报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由省级

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 1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拒不进行更新改造或者更新改造后仍达不到国家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的规定，责令

停止使用。 

第二十一条 重点用能单位拒绝能源检测机构依法进行检测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实行强制检测，并给予通报批评。 

能源检测机构不按照规定进行检测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节能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取消检测资格。 

第二十二条 节能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节能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